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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板樁式碼頭耐震性能設計案例進行研究，依據前期之研究成

果，建立板樁式碼頭之耐震性能設計程序，而後經由設計示範例規劃，訂定適當且

具代表性的設計條件，以進行板樁碼頭的耐震性能設計案例實作。另外再針對前述

各項研究結果來探討目前建議之性能設計法的適宜性，最後依過去兩年期所得之研

究成果，探討現行碼頭設計基準之研修。本研究成果可以提昇國內產官學研界之相

關設計與研究水準，以因應技術發展及國際化之需求。 

關鍵詞：耐震設計、性能設計、板樁式碼頭 

Abstract 

The study presents the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case studies for the sheet 

pile wharf.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process of the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for the sheet pile wharf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design planning and 

the appropriate design conditions, the case study of the sheet pile wharf was conducted. 

In additi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 for the sheet pile 

wharf is investigated. Finally, the revision of Standards for Harbor Structure Design is 

initiat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be used to improve domestic design 

and to catch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growing trend. 
Keywords： seismic design, performance-based design, sheet-pile w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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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藉由港灣技術研究中心與其委託單位過去合作之研究成果，將港灣構造

物耐震性能設計之流程以板樁式碼頭作為設計示範案例，並針對其過程與結果提出

性能設計法之適宜性與建議。最後，以現有之港灣構造物設計示範例，如重力式碼

頭、棧橋式碼頭及板樁式碼頭之研究成果，作為現行規範研修方向之依據。 

耐震性能設計法(seismic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design)是以控制構造物在地

震力作用下之破壞程度為標的，該方法之基本理念在強調構造物在強烈地震力作用

下之非線性變形行為，注重構造物及附屬設施之耐震性能，並以構造物整個生命週

期之耐震性能和經濟性(包括設計費、建造費、維護費及可能之損失和修復費用)為主

要設計目標，以保證構造物能在各種不同規模的地震力作用下，其耐震性能可滿足

業主與國家社會的各種安全、經濟、文化與歷史需求，此法為現今結構耐震設計規

範所遵循之方向。 

以往耐震設計規範係要求構造物設計須滿足「小震不壞」、「中震可修」、「大

震不倒」的原則，因而耐震設計規範採用構造物之重要性係數來間接表達其預期性

能，該耐震要求僅定性地隱含在傳統的強度設計法中，並未明確地加以量化，然而

性能設計法則要求以直接且透明之參數來表達構造物之破壞狀態或性能，使設計

者、業主及使用者等能充分瞭解未來在不同等級地震作用時，構造物可能產生的損

失程度及破壞狀況與使用性。性能設計法同時考量結構整體、構件與附屬設施在不

同等級的地震危害下之多等級耐震性能目標(performance objectives)，並將構造物在

某一設計地震危害下被期望具有的耐震性能加以量化，以建立容許限制值(即性能標

準performance criteria)，如此構造物之耐震性能即可採用「在各等級設計地震作用下

分析構造物之內力、變形、能量或其他破壞指標 ≤ 性能可接受標準」的方式進行檢

核。 

二、板樁式碼頭設計流程 

    整體耐震性能設計流程包括第一階段設計與第二階段驗證，第一階段設計首先

需將結構物之性能水準定性規定及性能目標，依照各碼頭重要度予以建立。參考國

際航海協會(PIANC, 2001)，性能水準定性規定、各碼頭重要度及性能目標，分別如

表1、表2、表3所示。其次則需依場址的土壤特性，包括地質、地形、活動斷層等因

素來評估場址施工之可能性，若不可行，則需經由地盤改良、變更設計基礎或場址

遷移等方式進行調整，以保證場址滿足性能設計之要求。 

細部尺寸之初步設計則需先確定結構物之形狀、尺寸、基礎及材料，並可依較

低等級地震力作用之分析法檢核以供初步尺寸建立。而後開始進行第二階段驗證，

即地震反應參數之計算與分析，其中關於板樁式碼頭的驗證分析法，參照碼頭所需

之耐震性能目標，並依其不同地震等級與碼頭重要程度之下，選擇簡化分析、簡化

動力分析及動力分析等三種方法進行板樁式碼頭的耐震能力評估，如表 4 所示。且

各驗證分析法使用之時機，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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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後需將其結果依據國際航海協會所提出之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進

行檢核，如表 6 所示。若分析之結果滿足性能可接受標準，即耐震性能設計完成；

若否，則需變更設計直至分析結果滿足耐震性能可接受標準之規定。 

表1 耐震性能水準定性規定之建議 

損壞

等級 
使用性 修復性 安全性 

第Ⅰ

等級 
功能正常 不需修復 結構保持彈性 

第Ⅱ

等級 
短期功能

喪失 
可快速修復 損壞輕微 

第Ⅲ

等級 
長期功能

喪失 
修復非常困

難 

結構不倒維持生

命安全(未超過

韌性容量) 

第Ⅳ

等級 
無法恢復

營運 
須拆除重建 

結構崩塌 

(超過韌性容量)

表2 各碼頭重要度等級之特性 

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特 定 明顯具有A級結構物之特性 1至 3項之情形者

A 

1.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

數人命及財產之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復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

災害時，可能造成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

經濟與社會活動將造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復舊作業經預

測將相當困難者。 

B 凡不屬於特定、A 級、C 級者 

C 
特定及 A 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復舊作業容

易者。 

表3 建議之碼頭所對應的耐震性能目標 

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Ⅰ 

(中度地震) 

A 級 

B 級 
C 級 － － 

等級Ⅱ 

(475 年回歸

期地震) 

特定級 A 級 B 級 C 級 

等級Ⅲ 

(2500 年回

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 級 B 級 

表4 板樁式碼頭結構之性能驗證分析法 

 板樁式碼頭 

簡化分析法 
經驗公式或靜力分析法 

(考量有或無土壤液化) 

簡化動力分析法 
滑動塊分析 

利用簡化圖表的參數分析法

動力

分析

法 

結構模擬 

有限元素法或有限差分法 

線性或非線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析 

土壤模擬 

有限元素法或有限差分法 

線性或非線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析 

 

 

 

 

 

表5 各驗證分析法使用之時機 

 等級Ⅰ地震 等級Ⅱ地震 等級Ⅲ地震

特定級 － 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A 級 
簡化分析或簡

化動力分析或

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B 級 
簡化分析或簡

化動力分析或

動力分析 

簡化動力分

析或動力分

析 

簡化動力分

析或動力分

析 

C 級 
簡化分析或簡

化動力分析或

動力分析 

簡化分析或

簡化動力分

析或動力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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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參數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殘餘變位 

板樁 

變位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o N/A N/A N/A 

岸肩 

變位 

岸肩沉陷量 3~10 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陸地

之沉陷差 
30~70 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o~3o N/A N/A N/A 

最大反應

下之應力

或應變 

基盤面以上板樁 彈性 

塑性，不

超過韌性

容量或應

變極限 

塑性，不

超過韌性

容量或應

變極限 

塑性，超

過韌性容

量或應變

極限 

基盤面以下板樁 彈性 彈性 

塑性，不

超過韌性

容量或應

變極限 

塑性，超

過韌性容

量或應變

極限 

拉桿 彈性 彈性 

塑性，不

超過韌性

容量或應

變極限 

塑性，超

過韌性容

量或應變

極限 

錨碇設施 彈性 彈性 

塑性，不

超過韌性

容量或應

變極限 

塑性，超

過韌性容

量或應變

極限 

註：針對補強板樁比補強錨碇設施容易，即板樁較錨碇設施先降伏之機制。 

H 為基盤面以上板樁之高度。 

N/A 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由 INA 設計例可知實際設計時不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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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 

3.1 初步設計 

本案例以B級碼頭為例，且碼頭採用錨碇式鋼板樁碼頭，並假設為雜貨之碼頭。碼

頭規劃之標準斷面如圖1所示。碼頭單元靠海側為主鋼板樁，標準單元長為 22 m；陸側

為一錨碇設施，單元長為 12 m；錨碇設施與主鋼板樁之距離為 30 m，錨碇拉桿(高耐

索)置於碼頭表面下 1 m 深度。而板樁式碼頭設計參數如表7所示。另由規範查得設計

地震之三等級地震力如表8所示。本研究之初步設計以簡化分析法進行設計。 

 

表7 板樁式碼頭設計參數表 

板樁埋入深度
Demb (m) 

5.9 海側土層高程 
(m) 

-15 

海水單位重 rw 
(tf/m3) 

1.03 
殘留水位至樁底

高 Hsub (m) 
21.9 

板樁深度高程 
(m) 

-20.9 殘留水位(m) +1.07

碼頭超載重
w(tf/m2) 

1.5 
板樁與土壤間之

摩擦角 δ(deg) 
15 

表8 板樁式碼頭設計地震力 

地震等級 
計算公式

(PGA) 
加速度(g) 

等級Ⅰ 25.3/4.0 DSS  0.068 

等級Ⅱ DSS4.0  0.22 

等級Ⅲ MSS4.0  0.28 

 

 
圖1 板樁式碼頭標準斷面示意圖 

3.2 驗證分析 

本研究於驗證分析時擬採用簡化分析檢核等級Ⅰ地震之性能規定，以及採用滑動

塊分析法檢核等級Ⅱ地震之性能規定，而等級Ⅲ地震之性能規定則採用動力分析法進

行檢核。 

3.2.1 等級Ⅰ地震性能驗證檢核 

板樁式碼頭之簡化分析方法，採用擬靜力分析方法，將結構物所承受的地震力簡

化為施加於構造物側向的靜態慣性力，並將構造物與承載土體視為剛體，以檢核其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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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簡化分析法步驟簡述如下： 

1. 給定設計震度係數 eK 。 

2. 計算殘留水位 ... LWR ： 

  ............
3

2
... LWLMLWLMLWHMLWR   (1) 

式中， .... LWHM 為朔望平均高潮位； .... LWLM 為朔望平均低潮位。 

3. 計算地震時主動土壓力 iAEP ,  

依 Mononobe-Okabe 之建議，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土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 iAEP , 水平

分量，可依下式計算： 

   cos,,   OLiiiAEiAE whKP  (2) 

式中， i 為第 i土層土壤之單位重，如位於水面下，則取水中單位重 wsati  ' ； w
為海水單位重，取為 303.1 mtw  ； ih 為第 i 土層土壤之厚度； OLw 為碼頭超載重

( 2mt )，地震時取 2  15.1 mt ；在板樁式碼頭中即板樁與土壤間之摩擦角(度)； AEiK 為

第 i土層主動土壓力係數，計算如下： 

 

     
 

2

2

cos

sinsin
1coscos

cos




























ii

i
AEiK  (3) 

式中， i 為第 i 土層土壤之內摩擦角；  為地震合成角，殘留水位以上土層

eK1tan  ；殘留水位以下土層 eK 'tan 1 ； eK ' 為修正後的震度係數，

e
sat

sat
e KK 




1
'




。 

4. 計算地震時被動土壓力 iPEP ,  

被動土壓力計算與主動土壓力雷同，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 土層之動態被動土壓力

iPEP , 水平分量，可依下式計算： 

   cos,,   OLiiiPEiPE whKP  (4) 

式中，因板樁被動側位在海面下埋置部份，碼頭超載重 OLw 取為 2  0 mt ； iPEK , 為被動

土壓力係數，計算如下： 

 

     
 

2

2

,

cos

sinsin
1coscos

cos




























ii

i
iPEK  (5) 

5. 計算地震時之動態水壓合力 DWP  

作用於板樁牆體之動態水壓力 DWP ，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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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7
wwhDW HKP    (6) 

式中， wH 為海水潮位深度(m)。因動態水壓力與潮位深度有關，故於分析過程須考量

各相關設計潮位之動態水壓力。 

6. 計算殘留水壓合力 RWP  

若碼頭海側之潮位高於碼頭陸側之殘留水位時，則無需考量殘留水壓力；而當海

潮位低於殘留水位時，作用於板樁上之殘留水壓力 RWP 可由下式計算： 

wwRW hP    (7) 

式中， wh 為殘留水深(m)，即殘留水位與海潮位之差。另殘留水壓之合力 RWP 如下： 

 embwRWwRWRW DHphpP 
2

1
 (8) 

式中， embD 為板樁埋入深度(m)。因殘留水壓力亦與潮位深度有關，故於分析過程須

考量各相關設計潮位所產生之殘留水壓力。 

7. 檢核板樁貫入長度 

分別計算影響結構穩定之相關作用力後，即可計算板樁貫入長度之安全係數。依

規範規定板樁入土長度須滿足下式： 

a

p

M

M
FS ..  (9) 

式中， ..FS 為貫入長度安全係數，平常時 1.5、地震時 1.2；M p 為被動土壓力對拉桿裝

設點之抵抗力矩； aM 為主動土壓、動態水壓及殘留水壓等對拉桿裝設點之驅動力矩；

動態水壓與殘留水壓取合力矩最大時之潮位即可。 

8. 計算耐震安全係數 SF  

依前述步驟反推臨界穩定狀態(板樁貫入長度安全係數為 1)對應之地震係數即為

構造物最大可承受之地震係數 tK ，其與設計震度係數 eK 之比值即為耐震安全係數。 

 

本研究依上述步驟求得 ..FS 為 1.22， SF 為 1.72，故碼頭在等級Ⅰ地震作用下，其

安全係數大於 1，即表示碼頭未發生破壞，可滿足性能可接受標準與耐震性能要求。 

3.2.2 等級Ⅱ地震性能驗證檢核 

板樁式碼頭係運用滑動塊體法於結構之耐震能力檢核評估。參考 Seed 與 Whitman

之研究，以 AEK 與 PEK 分別表示地震時之主動土與被動土之動態土壓力係數，地震時

極限錨碇反力為 eT ，以 AK 與 PK 表示常時之主動土與被動土之靜態土壓力係數，常時

之極限錨碇反力為 sT ，Towhata 與 Islam 得到如下關係式： 

hAAEAAE KKKKK
4

3
  (10) 

hPPEPPE KKKKK
8

17
  (11) 

AP

AEPE
se KK

KK
T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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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壁體與背填土壤合為一體作剛體運動之假設，得到臨界滑動之水平地震係數

tK 如下： 

  
AE

AEAEAE
t c

bba
K




tan1

tan1tantan




  (13) 

其中， 

 
m

PembwwPs

W

UDHPmT
a




221 
 (14) 

 



tan

sintan21 2

m

AEAembww

W

UDH
b


  (15) 

  










 2

12

7

'8

17

8

231
ww

P

satP

AP

s

m

H
K

P

KK

mnT

W
c 




 (16) 

     wembwwetembwsatm HDHHHDHW  2
2

1 2   (17) 

其中，當錨碇完全有效時 1m ，無效時 0m ； PP 為靜態被動土壓力， AU 與 PU 分

別為主動土與被動土因反覆剪力所產生之附加孔隙水壓；當錨碇部分在地下水位(假設

為海平面)以上時， 1n ，若完全淹沒於水中時，  wsatsatsatn   ' ， w 與 sat
分別為海水與飽和土壤之單位體積重量； AE 為主動破壞面與水平面之夾角，H、 wH

與 embD 分別為板樁基盤面以上總長度、基盤面以上水深與板樁在土中埋設之長度。 

在得到臨界滑動震度係數 tK 後，便可利用滑動塊分析進行分析，滑動塊體分析法

的精神是將結構主體視為可滑動之剛體，地震力為作用於結構基礎之地震加速度歷

時，主要分析土工結構受地震超出抗滑能力時的反應，以及計算地震所引致總滑移量。

土層破壞面之產生係由板樁後方產生主動土壓破壞，其破壞時之破壞面所決定，故滑

動塊體之定義於本研究中係指為沿破壞面所產生之楔型塊體。為了評估板樁式碼頭結

構物受地震作用之滑移量，根據 Newmark 提出的簡易滑動塊體法來分析剛性塊體在於

水平地表運動過程期間所導致的總滑移量。如圖 2 所示，假設質量 m 的塊體為剛體，

放置於水平地表面上，而滑動面的力學行為與彈塑性模式相符合；當地震發生時，塊

體之水平方向慣性力由滑動面之抗剪力來維持塊體的動態平衡，所以塊體之運動狀態

與滑動面所提供的抗剪力有關。 

當地震發生時，假設地表位移歷時為 X G (t)，塊體位移歷時為 X Q (t)，塊體因受慣

性力作用而有向外滑動之趨勢，並由滑動面之抗剪力來維持塊體的動態平衡。當塊體

未滑動時，塊體與地盤一起運動；當塊體之水平慣性力大於滑動面之極限抗剪力之瞬

時，則塊體與地表之間會就有相對運動發生，此時之加速度稱為臨界滑動加速度 ta ；

而在滑動期間，若地盤與滑動塊體之相對速度減為零時，則滑動停止，塊體再次與地

表一起運動。根據滑動面為彈塑性模式之假設，滑動期間之滑動塊體以等加速度 ta 運

動，因而將塊體與地表間之相對加速度積分二次則可求得塊體滑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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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Newmark之滑動塊體分析法的觀念 
 

圖3 等級Ⅱ地震所產生之永久位移 

 
分析時以最保守之全液化土層為考量，其計算之臨界加速度為 0.022 g，而分析結

果為產生 148 公分之永久位移，如圖 3 所示，而等級Ⅱ之人造加速度歷時，如圖 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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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等級Ⅱ地震之人造加速度歷時 

3.2.3 等級Ⅲ地震性能驗證檢核 

板樁式碼頭的動力分析法，一般可採用有限元素(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或有

限差分(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DM)等數值方法，模擬「板樁-背填材料」之結構土壤

介面之滑動行為，並考慮超額孔隙水壓激發對碼頭穩定性及變位之影響，以及土層之

非彈性行為，利用具代表性之實際地震記錄作為輸入運動，進行非線性動力歷時數值

分析，探討在所考量地震等級下，板樁式碼頭結構之性能表現能否符合性能要求，以

評估其耐震能力。 

本研究採用之 FLAC 程式為美國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所發展，FLAC 為顯

性(explicit)有限差分程式來處理二維平面應變之數值分析問題，以模擬土壤、岩石彈

塑性或其他達降伏限度後成塑性流動的材料所組成的構造物行為，運算過程中是以「時

間步長的型態」(time-stepping fashion)來求解網格中每一個節點的運動方程式，利用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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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之時階，達到節點或元素之力平衡，故可得整體系統之行為隨時間發展變化的過程。

另外，FLAC 內含 Fish(FLACish) 程式可供使用者自行撰寫附加之子程式，以符合特

殊材料及案例情況之需求。 

以 FLAC 進行板樁式碼頭之動態數值模擬分析主要分為十大步驟：(一)建立網格；

(二) 給予材料強度參數；(三)設定邊界條件；(四) 加入結構元素及界面元素並達重力

平衡；(五) 施加海水之側向力；(六) 指定地下水位面；(七) 力學平衡；(八) 使用 Finn

模式；(九) 給予阻尼參數和動態邊界條件；(十) 施加地震力，並以等級Ⅲ地震之人造

加速度歷時(如圖 5)輸入程式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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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等級Ⅲ地震之人造加速度歷時 

 

板樁式碼頭之分析模式，如圖 6 所示。分析網格劃分為 42×22 計 924 個差分網格，

由土層及結構元素等構成，經上述之步驟進行分析並輸入所需之參數，所得之動力分

析成果如圖 7 所示，最大水平位移量為 144 公分，鋼板樁最大彎矩為 3130000 牛頓-

公尺大於降伏彎矩 3040710 牛頓-公尺，達塑性標準。而錨碇板樁最大彎矩為 1350000

牛頓-公尺大於降伏彎矩 816190 牛頓-公尺，已達塑性。而高耐索在地震加速度歷時 49.4

秒時有最大應力為 50.4 公噸已達容許拉力 50.4 公噸。此一分析結果符合第Ⅳ級性能等

級規定，滿足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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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板樁式碼頭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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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板樁式碼頭等級Ⅲ地震破壞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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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板樁式碼頭等級Ⅲ地震破壞彎矩圖 

3.3 設計結果說明 

等級Ⅰ地震簡化分析法分析結果，碼頭安全係數大於 1，表示碼頭未發生破壞，

且土壤無產生液化，不需進行維修並滿足功能正常之性能要求；等級Ⅱ地震滑動塊分

析檢核結果，其在可接受標準之位移量不予檢核，故無法準確得知是否滿足性能標準，

但以動力分析法進行分析比對，其檢核結果滿足性能之要求；等級Ⅲ地震動力分析檢

核結果，錨碇設施已達到塑性之性能要求，惟以 FLAC 之分析之限制，難以判斷其是

否超過韌性容量或應變極限，但就位移量之破壞結果可發現，結構物已嚴重毀損，應

無法恢復營運作業。本研究之分析結果顯示，性能規定之驗證絕大部份滿足耐震性設

計之建議可接受標準，惟對於殘留變位之量化資料於第Ⅱ級、第Ⅲ級、第 IV 級，建

議仍須加以建立其量化資料。 

四、板樁式碼頭之性能適宜性探討 

本研究依據性能設計之步驟進行板樁式碼頭耐震性能案例設計，案例分析可順利

完成分析，證實本研究所提之設計流程具可行性，若未來碼頭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採用

此設計方式，設計單位參照相同的設計流程，應具可行性。但就現階段國際航海協會

對板樁式碼頭訂定之性能可接受標準，位移檢核僅在性能等級Ⅰ有明確的定量規定，

雖此一訂定方式符合性能設計之精神，然而針對分析方法上卻存在其檢核之難處，故

未來建議可作大量之實際案例破壞分析與整合，訂定出精確且適宜之可接受標準，以

作為後續設計之參考依據。目前，本研究將滑動塊分析與非線性動力分析之分析結果

進行比較，這樣的方式可提供設計者對於設計例之破壞行為的掌握。 

另外，由表 9 可知，等級Ⅱ地震之三組非線性歷時分析位移結果均較滑動塊體法

所得結果低，換言之，滑動塊體法之分析結果應是較為保守；另單就結構構件之檢核

的分析方法上，目前亦僅能以非線性動力分析之結果為檢核之依據。另外，此一分析

結果之比較，尚可提供本研究設計案例在簡化動力分析時，其土層液化百分比的選定

上作為參考依據。而在遭受同一等級地震力之情況下，其破壞位移量並非相同，此一

現象顯示，雖然三組人造地震之尖峰加速度相同，但地震歷時波的特性隱含不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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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大小，因而有不同的分析結果產生。 

 
表9 板樁碼頭設計例滑動塊與動力分析之位移反應比較 

等級Ⅱ地震 
Newmark 

滑動塊體法 
動力分析 備註 

碼頭面水平最大位移反應 148 cm 89 cm 
錨碇樁已達塑性 

鋼板樁已達塑性 

 

五、碼頭現行設計基準之耐震設計規定探討與建議 

民國八十六年部頒「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中第二篇設計條件內之第九章耐震設

計，其主要內容為耐震目標、設計地震力與分析方法，耐震設計目標訂為至少承受工

址 475 年回歸期之地震，故設計地震力以 475 年回歸期為主，以工址及用途係數調整

不同重要度碼頭的設計地震力。剛性碼頭不得發生滑動、傾覆及結構強度與基礎承載

力不足之破壞，非剛性碼頭容許塑性變形，但韌性比不得超過韌性容量。民國九十三

年修訂「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中第二篇設計條件內之第十章耐震設計，耐震設計目

標為「小震不壞、中震可修與大震不倒」，設計地震力考慮碼頭工址及碼頭用途，並分

成「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 

耐震設計從只考慮單一地震下的影響到「小震不壞、中震可修與大震不倒」，同一

結構物在不同等級地震下能有不同程度的反應。而耐震性能設計則進一步考慮不同重

要度結構物受震後的反應，並將其作性能分級檢核，性能分級考慮使用性、可修復性

與安全性分為三個等級，使結構物性能有等級之分；在耐震性能設計的精神下，業主

可以依照碼頭設計目標及預算選擇性能等級，使該碼頭具有使用性及經濟性。 

過去數十年來，性能設計理念已是國際工程界研定技術規範的重要議題，發展至

今，歐洲與日本皆以採用其精神與內涵，而現行「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在耐震性能

設計之趨勢下，於碼頭設計基準第十章節耐震設計中，建議可調整與新增之內容方向

為:(1)應加入耐震性能設計之架構、流程及可接受標準；(2)將地震力之分級名稱改成

與上位基準「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中之分級名稱相同，統一使用之詞彙；(3)非剛

性設計地震力調整成與公路橋梁耐震規範相同，並且將譜加速度係數表之內容調整使

其與內政部地政司土地資料庫最新公布之行政區劃分吻合；(4)增加臺北微分區表及譜

加速度係數公式；(5)非剛性構造物韌性設計中增加細長比與寬厚比的限制。 

在耐震性能設計中需考慮碼頭重要度分類、地震等級以及性能等級，而設計分為

兩階段：第一階段設計部分，需先進行選擇性能要求、構造物系統規劃及土壤液化評

估；第二階段驗證部分，則需依照碼頭之重要度選擇分析方法，對第一階段設計之成

果進行驗證，若通過檢核則完成設計，若不通過檢核，則回到第一階段設計進行修正，

直到檢核通過為止。 

 

六、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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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結論 

1. 板樁式碼頭對於其背填土的材料與特性之影響甚大，因此板樁式碼頭設計時，對於

背填土材料之動力特性要求需特別注意，尤其是背填土材料發生液化之控制，係設

計時之重要考量。 

2. 初步設計以簡化分析法進行設計，此法亦為驗證檢核分析之方法，除可使初步假設

之參數及尺寸的失敗機率降低，更可增加使用者對分析方法的熟悉度，對工程師在

分析及檢核的過程中，亦大量減少選擇眾多分析方法之複雜程度。 

3. 板樁式碼頭受三個等級地震作用，分別由簡化分析、簡化動力分析及動力分析之分

析結果，其依照碼頭重要程度及地震震度在等級Ⅰ之檢核可符合規定之性能要求，

在等級Ⅱ之檢核依適宜性探討所建議之採用重力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為參考依

據可符合規定之性能要求，而等級Ⅲ之檢核結果亦可符合規定之性能要求。 

6.2 建議 

1. 板樁式碼頭之有效應力分析需輸入合理且適宜之參數，在調查、規劃、初步設計與

詳細設計階段時，受限於分析參數之可取得性，對於分析結果可能會有影響，對於

動力分析之參數決定，建議後續可做一系列之參數研究以建立更完善之參數選用原

則，達到分析結果更具一致之代表性。 

2. 碼頭之性能可接受標準沿用國際航海學會訂定之，而此一數據結果是否能完全適用

於國內並適時反應其破壞行為，尚值得作進一步之探討，以期未來能制定一系列適

用於本國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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